
 

1 

 

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 

三叶儿童口腔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通策医疗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公司收购杭州海骏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三叶儿童口腔业务暨

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对于儿童口腔业务发展的长远性考虑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

发挥自身在儿童口腔诊疗、服务领域的优势增强长期盈利能力，并且彻底解决了潜在的同

业竞争问题。 

（2）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资产及股权，已经过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评估。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，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除参与本次交易的评估外，

与公司、海骏科技、目标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，评估机

构具有独立性。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，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，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

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，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，评估结果客观、公正地反映了评估

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，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。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以具

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，符合相关规定，

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评估基准日至本次交易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未发生重大变

化事项。 

（3）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，同时设置相应的对赌及补偿条款，具有公允性

及合理性，不存在利益输送及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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